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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作為驅動公共治理創新
的元素

時值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即將到來的

今天，學術與實務界也以所謂的新興數位科技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ABCD來統

稱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區

塊鍊（blockchain）、雲端（cloud）、與資料

（data）等四項奠基於不同技術基礎卻又足以

整合綜效的科技發展風潮（註 1）。如同民間企

業與非營利組織，各國政府也積極引進並善用以

上新興科技於其內部行政管理、公共政策、民眾

服務、及民主參與等公共治理面向，亦即當前學

術與實務界所稱的數位政府或數位治理（digital 

government/governance）範疇。當今資料已

逐漸提昇其地位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之一，例如

以下三種類型以資料驅動公共治理績效與創新

的問題（蕭乃沂等，2017）：

1. 透過公開政府業務相關資訊與資料，如

何增進課責與透明性，並與民間專業團隊協作，

創造資料加值服務與經濟產值？（開放資料，

open data，以下簡稱OD）

摘要

隨著數位科技的演進與普及，各國政府為進一步提昇其創新與轉型，近五年來的共同趨勢之

一，即在於透過跨業務領域、跨政府組織、與跨政府與民間部門的跨域治理途徑，企圖善用政府資

料作為驅動創新的關鍵資源。本文探討各類型以資料驅動公共治理創新的概念與案例，也探討如何

使政府資料創新方案得以融合於常態行政管理機制中，成為數位時代政府追求公共治理績效的關鍵

體質。

關鍵詞：數位 /電子化政府（digital/e- government）、資料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開放資料（open data）、巨量資料 /大數據（big data）、個人化數位服務（my 

data）、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跨域治理（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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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蒐集分析大量、即時更新傳播、且

多重來源格式的政府外部網路輿情或內部資料，

作為創新、提昇行政管理、公共服務與公共政

策品質？（巨量資料 /大數據，big data，以下

簡稱 BD）

3. 如何讓民眾得以自主管理與政府業務

相關的個人資料，並在民眾授權後提供創新的

個人化數位公共服務？（個人化數位服務，my 

data，以下簡稱MD）

緣此，本文後續段落將引介上述各類型透

過資料驅動公共治理創新的概念與案例，解析

其效益、風險、投資、與配套條件等相關議題，

並凸顯資料治理作為重要的促進元素。最後，

本文也將倡議並探討如何使資料創新方案融入

現有的行政與政策機制中，使政府與民間形成

互補互惠且共承風險的資料生態體系，發展為

數位時代政府追求良善治理的關鍵體質。

貳、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 
OD）

相較於巨量資料 /大數據（BD）與個人資

料（MD），開放資料（OD）應該是各國落實

於數位政府相關政策方案的時間最早（起始於

2010年左右）且積極程度最高者，也呼應銜接

了各國執行已久的政府資訊公開方案。

如以圖 1來輔助說明，在所有政府部門所

儲存的資料中（區域 A+B+C+D+E+F），

OD即為政府機關透過其個別網站或單一入口

平臺（OD portal）開放給所有民眾自由瀏覽

下載、以免費為原則、且不限定用途的資料

（區域 A+C，並儘量限縮區域 B+F，且明確

區隔牽涉個人資料區域 D+E），OD的預期效

益包括經濟創新﹑透明課責﹑社會公益等方面

的實際效益（黃心怡等，2017；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 2017; Ope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2017）。

由我國中央政府的「資料開放平臺」與各

地方政府的類似資料入口網站（且已逐步與中

央政府連動），即可看出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

目前已開放了各業務領域的資料集（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8），透過與民間專家學者共同組

成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或類似功能的

諮詢小組（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公務人

員在政府與民間持續對話中確實對於OD已逐

漸有充分的認知。

圖 1  政府部門的開放資料、巨量資料、與個人     

         資料
資料來源：修改自
<https://www.slideshare.net/dirdigeng/csap-big-data-10-ap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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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OD逐漸成為我國政府部門中另一

「常態工作」的同時，卻也可能是又一項「冗事」

的開始，尤其是當我們滿意於國際評比的成績，

但卻對於推動OD的相關棘手問題長久以來仍

未有進展。首先，許多相關研究（如 Yang et 

al., 2015）都發現公務機關決定是否開放特定

資料集仍有諸多疑慮，例如：(1) 雖然資料已經

去識別化處理仍可能洩漏特定個資，尤其當不同

資料集相互對照或具備相當程度的領域知識；(2) 

資料遭濫用引發犯罪（如詐騙）或流通後可能的

負面外部效果（如引發安全恐慌或房價下跌），

此時政府資料主管機關或個別公務人員雖不違

法但難免有來自上級或輿論的壓力；(3) 資料可

能不利於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甚至引發國家安全

疑慮。不論最後如何決定，可惜的是這些論述

都沒有被累積轉換成為足以OD多元利害關係

人間的相互理解，也無從交流上述這些涉及OD

關鍵決策的多元見解，這應該是未來政府持續

推動OD時可以著力點之一。

其次值得肯定的是我國OD資料品質的提

昇，包括其正確性﹑完整性﹑即時性﹑機器可

讀、開放格式、開放授權等，這也反映於近期舉

辦的政府資料開放金質獎（註 2）。但同時值得

警惕的是，這可能是各政府機關的業務與資訊單

位人員，以「額外工作」的態度與流程換來的。

其實如以業務流程﹑資料蒐集產製﹑與彙整為

資訊的流程來看，政府資訊公開與開放資料皆

為行政流程下游的需求，治本之道在於上游資

料蒐集產製階段，即透過維護或升級而納入既

有業務的資訊系統功能中，甚至同步往前檢視

並視需要調整原始資料格式與相關介接，如此

OD就不僅是多餘的額外工作了，而是真正鑲嵌

（embed）於原有的業務流程中，並以加值應

用需求來驅動資料品質的提昇。

然而此倡議在推動OD中卻有獨特的挑戰，

相對於其他數位治理相關方案（如網路報繳稅﹑

線上公共論壇等），OD最不同之處即在於「標

的服務對象」的不明確性，也就是除了少數可

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互動專區觀察到的

部分，政府資料的主管機關通常無從掌握瀏覽

或下載資料的使用者對於OD的偏好與行為，

也無從瞭解使用者如何使用這些資料﹑產生了

哪些效益﹑或在資料使用上遇到了哪些問題。

雖然有論述認為OD應被視為數位時代的基礎

建設（infrastructure），政府應如看待水力﹑

電力﹑道路等基礎建設一般投入最大可能資源；

但為難的是，規劃執行OD所需的盤點﹑清理﹑

驗證並決定釋出原始資料，屬於高度鑲嵌於既

有業務與服務流程的工作（D'wHisKy Insulo，

2016），熟悉領域知識法規與潛在風險評估等

人力與知識資本遠遠高於所需的財務成本，無

法像傳統的硬體基礎建設般完全透過委外市場

機制予以規劃執行。

此落實OD的困境恰好也凸顯了前文所述

的跨域治理在資料驅動公共治理創新（data-

driven innovation）的迫切必要，如目前許多

黑客松（hackathon）活動，企圖引導民間科

技專家瞭解善用政府資料（尤其是公開釋出的

OD），並期待與政府內部的業務領域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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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討論，藉以激發突破現有問題的創新方案。

而今年「總統杯社會創新黑客松」（註 3）堪稱

這一系列活動的高峰之一，該活動所揭櫫的「政

府將透過提供已公開資料，或依法可開放但尚

未開放之資料，並鼓勵整合民間自有資料，經由

跨界集思，齊力創造可促進社會共好之資料運

用案例、或創新服務」，更是將公開資料的來

源擴展至政府「尚未公開」甚至是「民間自有」

的資料（如圖 1的區域 A+B+C+F+G+H）。

在此類型活動方興未艾的同時，我們也應

同步設想這些共創激發的過程與成果，如何可能

銜接或回饋到這些資料企圖改善的政府業務問

題，例如政府機關由於外部刺激而提昇其資料品

質，甚至造成更為根本的流程與法規創新。基於

作者瞭解與部分觀察評論（如 bsky，2017），

在策展或競賽過程中，可能由於政府機關自限

於資料提供者（而非政策或業務問題界定者）

的角色，或是民間部門的科技或領域專家在共

創過程中未能「接地氣」以理解政府機關內諸

多限制與困境，導致這些包括獲獎及未獲獎的

政府資料運用成果，大部分在活動結束後並未

有進一步的探索與延伸。

參、巨量資料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BD）

雖然在政府資料運用分類上與前段的OD

有所區隔與重疊，本文所界定的巨量資料或大

數據指的是符合某些特質的政府資料（BD，

如圖 1中的區域 B+C+D，其中區域 C也被

稱 為 big and open linked data, BOLD），

即所謂大數據的 3V/4V/5V包括兼具 volume

（資料相對大量）、velocity（資料傳遞與更新

速度）、variety（資料來源與格式多樣）、與

veracity（資料真實性特別需關注）等特質，同

時期待組織具備 BD相關知識技能以提昇其價

值 (value)。過往組織在面對具備這些特質（尤

其前 4V）的巨量資料時，通常受限於資料蒐集

與分析能力而未能完全善加運用，然而 1990

年代以來互聯網的普及運用，以及未來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廣泛運用也迫使

組織不得不妥善因應，加上近年資料探勘（data 

mining）﹑文字探勘（text mining）﹑語義 /

情緒分析（semantics/sentiment analysis）﹑

影像辨識（image recognition）﹑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等分析方法與技術的進

展，皆使得BD逐漸成為跨越數位科技、統計、

與特定業務領域的資料科學與應用（蕭乃沂等，

2015）。

一、內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如以政府機關作為組織的界線，我們可以

將BD區分為兩者仍被期待有連結的內部大數據

（如圖 1的區域 B+C+D）與外部大數據分析

（如圖 1的區域 H+I+J）。目前各國與我國所

推動的內部BD方案，可被理解為過往善用資料

於管理決策或政策的延續訴求，而其擴展與深化

的情境，除了以上有關大數據的資料特質之外，

其實等於善用所有政府機關資料（包括對外開放

的 OD，如圖 1的區域 A+B+C+D+E+F）。

這些屬性的與內部 BD深化推廣情境仍呼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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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OD的公私協力的政府資料運用，例如新

近獲得政府資料應用獎（註 4）肯定的臺北市政

府（2018），即以過往的OD黑客松競賽成果

為基礎，透過資訊局（資訊主管機關）與社會

局（業務主管機關）的合作，針對特定業務問

題的需求，邀請民間資料科學專家與社會福利

領域非營利組織，透過工作坊形式相互交流討

論，翻轉了以往「由外而內」以及通常與政府

內部銜接不足的缺憾，促成了「由內而外」的

以相對充分誘因的特定業務待解決問題為起點，

相信這才是資料驅動公共治理創新的治本之道。

另外，目前已有民間專業團隊（如智庫驅

動）（註 5）一方面召集具備數位科技與資料科

學專程的志工作為「資料英雄」，另一方面接

受政府特定業務主管機關的提案（例如臺北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再連結相關非

營利組織促成此跨域協力的政府資料應用計畫。

相較於傳統專案管理方式，未來有關跨域協力的

政府資料應用方案或許可嘗試採用敏捷專案管

理模式（agile project management，許秀影，

2017），讓不確定需求得以歷經多次循環的試

作與調整，尤其應特別關注上述政府資料應用跨

域協力後的知識移轉，俾使跨域協力過程與成

果都能有交互培力（mutual empowerment）

的成效。

二、外部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網路輿情

       分析
廣義來看，政府外部 BD包括了所有網

路上公開可得的資料來源，但因受限於個人資

料屬性與民間（尤其是營利）組織對於提昇其

核心競爭力相關資料的保護（除非政府與民間

組織有特定的合作關係），實際情形通常為開

圖 2　網路輿論的主體與屬性
資料來源：蕭乃沂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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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可得的外部巨量資料（如圖 1的 H），而

在此情境中且於近年備受世界各國政府關注的

案例，網路輿情分析即為一般民眾在網路上公

開發表的言論與其分析應用（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以下簡稱 IPOA；蕭乃沂等，

2015），以下本文引用案例雖主要以特定政策

議題的網路輿論為範圍，但是其基本特質應大

部分適用於其他內容的網路輿論。

首先，圖 2界定了網路輿論的三個主體

（entity，以方框粗體文字表示），包括網路公

民發言者（netizens）、受關注議題（issues）、

以及媒介（internet media），此三個主體的屬

性在圖 2中以橢圓文字顯示，代表與其有關的

基本特質，例如網路公民有其網路帳號（ID）、

個人與群體屬性，不過由於其匿名性而不見得

可以完全揭露，同樣地，媒介與受關注議題也

有其個別屬性。由於網路輿論符合前述的大數

據的 4V特質，IPOA代表了企圖即時蒐集與分

析網路民眾意見的方法﹑技術﹑與流程。

以領域專家所給定的關鍵字為基礎，語意

分析演算法可產生如圖 3的主要分析成果，如

以呈現逐週討論熱度的統計數字（上下箭頭表

示與前一週相比為上升或下降）來看，從 6/1-

7/14分別共有 2,017篇（新聞）與 435篇（社

群）與經貿國是會議的相關言論中，透過逐週篇

數與趨勢圖形可以看出討論熱度的演變，社群類

型媒介（包含部落格、討論區、與社群網站）的

聲量卻不甚明顯（分別只有25、31、與20篇），

相對而言較不受網民的關注與討論，圖 3下方

表格的最後一個欄位 S/N比（social network 

vs. news）反映兩者比例大約只有 10%，也就

是 10篇新聞才能引起 1篇討論。

圖 3也可看出代表網路言論情緒的正負情

圖 3　網路輿論的聲量與情緒
資料來源：蕭乃沂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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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比（positive vs. negative sentiments, P/N

比），不論在新聞或社群媒介上，被判斷為具有

正面情緒的言論數量（在新聞媒介上共 866篇，

在社群媒介上共 75篇），相對少於被判斷為負

面的言論數量（在新聞媒介上共 941篇，在社

群媒介上共 125篇），因此其 P/N值皆小於 1，

（即 866/941=0.92，75/125=0.60），此 P/

N比值越接近 0代表相關言論的整體負面情緒

相較於正面情緒越為明顯，如果 P/N比值為 1

則代表正負面情緒以篇數而言恰好打平，如果比

1大越多則代表整體正面情緒相較於負面情緒越

為明顯。

為驗證 IPOA的品質，相關研究（如蕭乃

沂等，2015）也曾隨機抽樣了 600篇言論透過

人工判讀予以檢驗，發現即使以三位編碼員中

只要有一位判定與自動化語意分析一致的低門

檻，至多能達到 74%的相關性水準（亦即人類

與機器都判讀該言論屬於選定的政策議題），網

路輿論情緒分析的品質則可看出人機一致的程

度大約為八成，可視為被一般使用者接受的誤

差水準，然而情緒與立場的相關程度不到五成，

亦即「正面情緒言論不代表贊成，負面情緒言

論不代表反對」。

為了提升網路言論的情緒與立場間的一致

性，蕭乃沂、黃東益（2016）以核能安全議題

為案例，透過政策審議輔助者居間串連領域專家

與網路輿論分析的技術團隊（如圖 4），並確實

將兩者的一致性提升至七成的水準，雖然該研究

尚未觸及公共政策審議所需的論理與證據層次

的萃取分析，也已累積充足的經驗成為進一步

整合虛擬與實體的公民參與程序（如Cai et al., 

2017）。

由於 IPOA所仰賴的語意分析﹑情緒分

析﹑立場分析模型與其機器學習實為備受矚目

的人工智慧（AI）相關領域，美國聯邦政府

即以宣告投入資源探索 AI發展如何適當管理

以及如何運用 AI於公共政策與行政管理制度

中（US While House, 2016），除了前述對

於 IPOA作為嚴謹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相

關議題，也包括了當前影響甚鉅的有意或無意

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刻意偽造訊息

（disinformation）、與假新聞（fake news）

如何影響網路輿情分析的成果。緣此，前文

案例值得期待的後續發展，即為政策議題領

域 專 家（domain expert） 與 IPOA 立 場 與

論述分析的人機互動程序（human-machine 

interaction），這與本文先前所資料驅動應用

一般，成為跨專業領域可能的應用與貢獻。圖 4　網路輿論的立場分析模型建構過程
資料來源：蕭乃沂﹑黃東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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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資自主管理與個人化服務
（My Data, MD）

政府機關所蒐集保管的個人資料（MD；圖

1的區域 D+E）應該是各國政府主管機關最為

謹慎面對的資料驅動方案，主要當然是因為個

人資料所涉及的隱私權皆為先進國家立法明文

保障的範圍，因此長久以來政府對於個人資料

的加值運用，大部分集中於內部管理或決策參

考使用，而且分析成果也通常不會對外公布。

若干業務領域（如健康醫療）甚至立法規範，

關於民眾特定種類的個資只限於該業務主管機

關蒐集保管與使用，不得與其他業務領域與政

府機關相互流通，這也使得整合個資自主管理

與個人化數位服務（MD）的企圖，通常需要更

為周到甚至複雜的推動機制。

環顧世界各國對於MD的政策方案，當屬

芬蘭政府在 2014年即揭櫫的運作模式最具代表

性與一貫性（例如每年皆透過跨政府民間的聯盟

進行回顧與前瞻（註 6）；Finnish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2014）。

由圖 5可以看出，芬蘭的MyData模式主要

有四個角色，包括作為個資帳戶擁有者的個別

公民　（individual / data subject / account 

owner）、資料系統管理者（operator）、資

料提供者（data source）、與MD服務提供者

（data using services）。透過四個功能角色

的互動與同意機制，進行各種個人資料的提供、

授權使用﹑與MD服務傳遞。這四個功能角色

可能由不同組織扮演，也可能一個政府或民間

組織同時扮演多個角色，這也意謂著此MD運

作機制本身即為典型的跨域協力模式。

如以上述芬蘭的MD營運模式來看，我

國健保署的「健康存摺」是最為單純的一種

運作模式，也就是民眾作為個資帳戶所有者

（account owner），透過身份驗證登入網站

或行動 APP後（授權管理者 operator），授

權作為健康資料的蒐集保管者（data source

或 data provider）的健保署，提供線上查詢

與下載服務（data using service或 service 

provider）。在此單純的模式中，健保署同時扮

演了三個角色（operator﹑ data provider﹑

與 service provider）。運用上述的芬蘭，如

能存在許多個有別於民眾與健保署的第三方服

務提供者，將有助於此個人化數位服務形成數位

健康服務產業進而發展數位經濟；此外，由於兼

圖 5　芬蘭的 MyData架構與功能角色
資料來源：Finnish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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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務中介與部分管制角色，個資授權管理者

（operator）在若干國家可能由行政機關或由

其委託管理的非營利法人機構擔任（蕭乃沂等，

2017）。

整體來看，我國現行的個資自主管理與個人

化數位服務（MD）顯然仍有長足進展的潛在機

會，而其挑戰也如同所有其他領域（如能源﹑交

通等）的MD一般，主要癥結仍如我國《個人

資料保護法》（註 7）第 16條所界定的「公務

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

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健

保署的法律顧問也提議應以醫療專法妥善回應

健康資訊的管理及運用（蕭乃沂等，2017）。

然而另一方面，期待蒐集民眾個資的所有政府

業務皆有專法顯然不切實際，如能針對目前個

資法中對於公務與非公務機關在蒐集個資時特

定目的外之使用（第 16條、第 20條）的適用

情境（例如增進公共利益、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以及所需的個資當事人同意權（經當事人授權

同意），並在前述MD經營模式中有更明確的

界定相信更能契合我國發展數位經濟的需求。

在健康存摺的案例中，另一值得關注的議

題也再次涉及跨領域健康資料保管者間的資料

格式以及驗證授權問題。不同醫療機構的資訊

系統中健康相關資料格式編碼通常不一致，健

保署作為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的政策主管機

關，有賴於健保費用申請時的流程規範，使得

醫療機構間的資料傳輸格式有其標準，這也是

推動健康存摺的重要基礎，而此條件不見得在

其他領域個資保管者（不論是政府或民間組織）

皆能成立。此外，面對民眾自行下載或授權第

三方MD服務提供者使用其個人資料，如何合

法且方便地驗證與確保相互的權利義務，也由

於健保署身兼多重角色而有獨特的優勢，而此

條件在其他應用領域卻不見得成立。因此，資

料格式與驗證授權議題，在相對分散多元的個

資蒐集與保管者與個人化服務提供者的情境中，

就非常需要有跨公私部門組織的機制予以連結。

伍、資料治理 -打通資料驅動創
新的任督二脈

由前文所述的政府資料加值運用（big 

data, open data, my data）可以看出，資料

逐漸由附屬於特定業務資訊系統功能的客體，

轉而成為被期待能驅動創新應用的主體，進而

凸顯了政府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的

迫切需求。例如 Bertot et al.（2014）指出，

政府巨量資料不斷增加，但其現有資料政策與

架構卻無法處理巨量資料的挑戰，要有系統性

的方法技術與制度文化。

根據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DGI）

的定義，資料治理是針對組織資料全般事務

的決策和權責，說明誰（who）在甚麼樣的

情況（what），可使用什麼方法與採取什麼

行動（how）（註 8）。如以資料的生命週

期（lifecycle） 與 生 態 系 統（ecosystem）

思維來思考，資料治理涵蓋了從資料產製

（generation）、蒐集（collection）、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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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ion）﹑處理（processing）、發

布（distribution and delivery）﹑到最終的

利用（final data use）等環節，唯有每個環

節都確實執行方能產生資料的價值（Ubaldi, 

2013）。Khatri & Brown（2010）也具體指

出資料治理五個相互關聯的決策領域為：資料

原則（data principles）、資料品質（data 

quality）、詮釋資料（metadata）、資料取

得（data access）和資料生命週期（data 

lifecycle），表 1綜整了這些決策領域的範圍

與其類型。

整體而言，目前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計畫

中宣示打造的多元協作環境，內容確實包含資

料治理的各面向，強調從資料、流通、資訊、

服務四個層面訂定完整資料應用規範，然而，

目前工作內容尚偏向技術層面，對於資料原則、

資料品質以及資料交換與流通等面向，過於片

段與過於保守；另外以領域作為資料標準範疇，

擬提出參考指引，並無詳細規範，同時機關資

料流通似乎也過於仰賴 open API，值得持續實

作與滾動調整。 

陸、結論與展望

前文所探討的開放資料、巨量資料、與個

人化數位服務被期待作為驅動公共治理的創新

動力，其實並未窮盡所有創新潛在的資料來源

（如圖 1的所有區域），以跨域治理的視角來

看，政府與民間都應繼續致力於透過各種形式，

使得掌握這些資料的所有組織在特定協力合作

機制上互補互惠地創造多贏的效益與價值。歸納

與延伸前文有關政府資料驅動公共治理創新的

案例與論述，作者提出以下相互牽引的推動建議

作為政府與民間行動者參考，並從相對立即可規

劃執行到牽涉制度變革的程度予以排序，期待此

善用數位與資料科技的跨域協作得以持續累積，

並擴展深化成為我國良善治理的關鍵體質。

一、鼓勵雙向互動協作形式的政府資料創

新應用方案：如前文對於策展或競賽形式的探

討，公務機關應以目前的參賽與得獎作品為基

礎，延伸成為針對特定業務精進的OD、BD、

甚至MD的問題意識，相信有助於促成更為永

續的跨資訊系統 /業務領域 /主管機關 /政府民

間的資料連結與創新應用。

二、提昇跨域協作過程中知識技能的相互

培力：不僅於前述探討的政府資料跨域共創，

其實長久以來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協力，最值得

表 1　資料治理的決策領域與內涵

資料來源：翻譯自 Khatri & Brow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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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就是民間協作者如何深入瞭解政府機關

各種特殊的運作制度，以及公務同仁如何逐步

掌握各領域的新興知識技能，此相互培力機制

的規劃落實本身即為值得跨域協作的課題。

三、融入資料治理的概念與方法：政府各

機關決策層級應釐清並建立資料做為資產的原

則，訓練機關同仁有正確的資料治理觀念，以

完整生命週期的角度，改變資料產製、運用、

儲存、發布與淘汰的觀念，搭配適當且有效的

作業方法、提升資料品質、養成正確習慣並形

成機關文化。

四、投入資源於新興科技的公共治理創

新應用：政府對於新興數位科技（如前文的

ABCD）的資源投入，目前仍集中於技術研發

及產業發展，政府機關作為無從迴避的管理與

運用者，建議仍應透過跨部門協力方案瞭解新

興科技與公共治理的相互影響，包括法規、行

政管理、為民服務、民主參與等面向。

五、擴展現有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成為「政府資料治理與創新應用諮詢小組」：討

論議題範圍也建議從目前OD相關議題擴展為

探討「資料驅動創新」的相關議題，包括前文所

說的多元創新應用、權衡個資隱私與公共治理創

新相關議題、與跨域協力專案管理、人員培力、

資料品質、與資料治理機制等。

六、研擬試作創新導向的跨域協作專案管

理與制度：如同已立法通過的《金融科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條例》，其實所有政策領域皆應打造

有利於創新應用的跨域協作環境，例如「政府

資料創新應用實驗辦法」頗值得倡議，同步也

應研擬更有利於創新協作循環的專案管理制度。

附註

註 1：詳如網址 <https://www.celent.com/insights/436983948>

註 2：詳如網址 <https://data.gov.tw/story/reward/view/93770>

註 3：詳如網址 <https://presidential-hackathon.iii.org.tw/>

註 4：詳如網址 <https://data.gov.tw/story/reward/view/93770>

註 5：詳如網址 <https://dsp.im/>註 6：< https://illinoisblockchain.tech>

註 6：詳如網址 <https://mydata.org/finland/>

註 7：詳如網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50021>

註 8：翻譯自 <http://www.datagovernance.com/the-dgi-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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